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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藍鴻震   ( 09-07-2003 ) 

 

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於七月四日到北京，與港澳辦主任廖暉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

劉延東會面，返港後召開記者會，表示據他理解，中央政府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

的立法問題上，沒有既定時間表，因此建議政府押後恢復二讀《國家安全 (立法

條 文)條例草案》。其後事情的發展，則不用多談，因為大家都已知曉。 

 

其實，只要我們好好分析一下，便會知道，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向中央政府查詢，

必然會得到同一個答案。因為按基本法規定，香港特區應自行就這問題立法，中

央不會干預特區的事務，否則便會違反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的方針。因此，

中央又怎能為香港定出任何時間表呢？ 

 

部分政黨及社會人士，包括一些學者提出，既然中央沒有既定時間表，香港便無

需急於就二十三條立法，甚至可以無限期擱置有關工作。這種解釋並不正確，甚

至是有意無意地錯誤引導港人。 

 

現在政府最終決定押後二讀案，但總不能無了期拖延立法。因為維護國家安全和

領土完整，不單是基本法賦予特區的責任，也是每個公民的義務。即使中央沒有

為香港訂立時間表，香港也應該盡早完成立法工作。 

 

況且，以目前所得的資料，所有國家，包括英、美等國，訂立有關國家安全的法

例時，都由中央或聯邦政府負責。現在香港特區能自行立法，是基本法賦予香港

的特殊待遇，港人實在應好好珍惜，做好立法工作，理性、務實地合力把立法條

文做好。無限期的拖延立法工作，實在是不切實際和不負責任的。 

 

事實上，政府由去年九月開始，就實施二十三條作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後，已因應

社會各界的意見，對原建議作出多項修改，例如剛刪除隱匿叛國罪和管有煽刊物

罪等。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由今年三至六月間，共舉行二十九次會議，並聽取超

過一百個團體或個人，包括不少專家和學者所申述的意見。期間，政府也作出五

十多項修訂，整項法案已比英、美等國家的同類法例更為寬鬆。 

 

七月一日大批市民上街後，政府對三項較受爭議的條文作修訂，隨後更決定押後

恢復二讀條例草案。這都是回應市民訴求的表現。 

 

當然，基於種種原因，部分市民對草案條文仍存有疑慮，政府固然要作回應，但

立法工作總不能無限期拖延。現在政府要做的，應該是一方面加緊與有關專家、

專業團體，進一步深入研究較具爭議的條文，盡快取得共識；另方面加強對公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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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宣傳和解釋，讓市民對條文有更全面、深入和正確的了解，消取不必要的疑慮，

讓社會以更理性、務實的態度進行討論，讓立法工作早日完成，也讓香港可以盡

快專注處理經濟和民主問題。 

 

(本文已刊於 2003年 7月 9日之大公報)  

  

 


